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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复〔2018〕384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芒市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

云南省芒市新增项目资金（第一批）

实施方案的批复

市扶贫办：

《芒市扶贫办关于请求批准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芒市新增项目资金（第一批）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芒开办发〔2018〕48号）收悉，经市人民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《2018年上海对口支援芒市新增项目资金（第一批）实施方案》。

二、你办要严格按照方案尽快组织实施项目，未经批准，

严禁随意变更项目计划。同时，会同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局、遮放镇人民政府、勐戛镇人民政府做好检查验收工作，并收集完善相关资料。

三、你办会同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局、遮放镇人民政府、勐戛镇人民政府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，不得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，确保资金安全，发挥效益。
芒市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4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  发：市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局，遮放镇、勐戛镇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4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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